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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杭州金固阿凡达低碳车轮有限公司 

引入战略投资者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情况概述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或“金固股份”）

于 2024 年 10 月 23 日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

公司杭州金固阿凡达低碳车轮有限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的议案》。公司全资子公

司杭州金固阿凡达低碳车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阿凡达”或“目标公司”）

拟引入战略投资者对其增资，杭州阿凡达拟按照人民币 200,000万元的投前估值

进行融资，本轮融资总金额预计不低于人民币 80,000 万元且不高于人民币

120,000万元（“本轮融资”），公司放弃本轮融资的优先认购权。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 2024 年 10 月 24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子公司杭州金固阿凡达

低碳车轮有限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2）。 

 

二、交易进展公告 

此前公司分别与中建材（安徽）新材料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中建材新材料基金”）、成都聚力重产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聚力基金”）签署了《关于杭州金固阿凡达低碳车轮有限

公司之增资协议》（以下简称“《增资协议》”）、《关于杭州金固阿凡达低碳

车轮有限公司之股东协议》（以下简称“《股东协议》”）。近日公司与金石制

造业转型升级新材料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金石基金”）签署了《增资

协议》《关于杭州金固阿凡达低碳车轮有限公司之股东协议之加入协议》（以下



简称“《股东协议之加入协议》”）。 

金石基金同意出资 30,000 万元认购目标公司新增注册资本 1,500 万元。截

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轮融资投资人已累计同意出资 95,000元人民币，认购目标

公司新增注册资本 4,750 万元。 

根据公司与中建材新材料基金、聚力基金签署的《股东协议》约定，金石基

金将与中建材新材料基金、聚力基金共同作为本轮融资领投方。 

 

三、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金石制造业转型升级新材料基金（有限合伙） 

（2）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3）注册地址：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西路 228号 12层 

（4）执行事务合伙人：金石投资有限公司 

（5）注册资本：3,250,000 万人民币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303MA3T284W91 

（7）成立日期：2020年 05 月 15日 

（8）经营范围：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9）出资人： 

序号 出资人名称 持股比例 

1 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75.38% 

2 金石新材料产业母基金（淄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4.31% 

3 金石投资有限公司 0.31% 

合计 100% 

2、金石基金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

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

他关系。 

3、经查询，金石基金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轮融资系分别与各投资人签署《增资协议》及《股东协议》或《股东协议

之加入协议》，协议条款保持一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10 月 24 日在

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子公司杭州金固阿凡达低碳车轮有限公司引入战略投资

者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2）。 

 

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杭州阿凡达将继续推进本轮融资后续工作并及时办理杭州阿凡达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交易推进及交割可能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尚存在一定的不

确定性。公司将持续关注本轮融资的后续进展情况，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采取积极措施防范相关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关于杭州金固阿凡达低碳车轮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 

2、《关于杭州金固阿凡达低碳车轮有限公司之股东协议之加入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11 月 6日            


